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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作为一种“刺点体裁”

陆正兰

摘% 要：“刺点”是巴尔特去世前的最后一本著作《明室》中提出的一个理论，他认为在摄影中，延续的文本

形成“展面”，其任务是凸显作品中最具有震撼力的“刺点”。此理论可以用来审视我们文化中的整个文本体裁系

列：大量的散文作品（散文等实指体裁，小说等虚构体裁）构成了文学体裁系列的“展面”，而诗歌是文学文本体

裁系列中的“刺点体裁”。 所有的散文体裁，有体裁的定义边界和写法规范，诗歌实际上不可定义，冲破规范，创

造新的语言形式，就成为诗歌永无定义的定义；诗歌的这些“刺点”特征，是以文学中所有的实用文体和虚构文

体作为“展面”为背景才得以成立的，也就是说，诗歌应该永远是文学实践中的标出项。
关键词： 诗歌；刺点；展面；体裁；标出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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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巴尔特的“刺点”理论

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的最后一本
著作《明室》（La Chamber Claire，1980）讨论的是
摄影，他认为摄影并不“复制现实”，而是照亮生

活的某些点，因此摄影是“明室”而非“暗室”的产

物。 巴尔特在这本书提出了一对非常有用，但至

今不太被人了解概念 ：“展面 ／刺点 ”（Studium ／
Punctum）。 巴尔特认为：同一幅照片上可能既有

展面，也有刺点；某些照片是展面的，某些照片是

刺点的。 如此看来，这组概念的两个层面，既可以

用作文本分析， 又可以用作不同文本的风格分

析。 而本文试图推进巴尔特的观念，提出这组概

念的两个层面，更可以作为文本不同体裁大类的

分野。
巴尔特用的Studium ／ Punctum这两个词，是

拉丁词，他没有用法文，因为这两个词不太容易

直接理解。 《明室》的某些中译本中，译者就一直

保留这两个词的拉丁原文，没有翻译。 巴尔特这

样解释：展面，“使我感觉到‘中间’的感情，不好

不坏， 属于那种差不多是严格地教育出来的情

感”；它“从属于文化，乃是创作者和消费者之间

的一种契约，其意义可以被文化的人破解”。 ［1］而

刺点经常是个独特的局部， 或一种独特的文本，
是“把展面搅乱的要素 ．．．．．．是一种偶然的东西”。

“不在道德或优雅情趣方面承诺什么”；“简短，活

跃，动作敏捷得像猛兽”。 ［2］

巴尔特刺点理论，强调了匀质艺术媒介被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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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文化正规，而正规让人无法给予更多的意义解

读。 在艺术中，任何体裁，任何媒介的“正常化”，
都使接收者感到厌倦而无法激动，无法给予超越

一般性的解读。 此时，只有突破媒介常规的努力，
才可能带来意外的意义。 为此，巴尔特还指出各

种摄影技巧并不一定是刺点，比如 “稀有”、“瞬

间”、“出其不意”、“叠影变型”、“新颖”，都只是为

了追求惊奇的正常工作。 而刺点“是画面之外的

某些东西……引向一个身心交织的绝对优美”，［3］

是超越于画面之外的精神向度。 例如电视剧画

面，经常没有刺点，而像姜文的艺术性很强的电

影《太阳照常升起》中，却有很多刺点。
这个解释够复杂，但是可以看出：刺点的形

成，离不开展面。 钱锺书曾讨论过，风格本身需要

对比，他引《潜溪诗眼》：“老杜诗凡一篇皆工拙相

半，古人文章类如此，皆拙固无取，使其皆工，则

峭急而无古气，如李贺之流是也”。 ［4］“工”必须依

靠：“拙”为背景，全篇皆工，工就不显，无展面，就

无刺点。 ［5］

一个文本的组分之间是不平等的，大部分组

分成为背景，衬托最表达意义的部分，成为“文本

的刺点”；例如，翟永明的诗歌《母亲》的结尾：“有

了孤儿， 使一切祝福暴露无遗， ／然而谁最清楚 ／
凡在母亲手上站过的人，终会因诞生而死去。 ”

诗歌在一个展面上突然转折， 形成一个刺

点，整个诗歌意义打开，从个人化的体验，升华到

人类形而上的思考。 而诗人宇向更为聪明，用一

首《半首诗》，把自己从不可能写“半首诗”的当代

诗歌汪洋中标出：“时不时的， 我写半首诗 ／我从
来不打算把它们写完 ／一首诗 ／不能带我去死 ／也
不能让我以此为生 ／我写它干什么 ／一首诗 ／会被
认识的或不相干的人拿走 ／被爱你的或你厌倦的
人拿走 ／半首诗是留给自己的”。

同样，一个文化的文本，表意方式也是不平

等的。 如果把一个文化的多数文本视为展面，那

么就有一部分文本很不正常，形成“刺点文本”。
大量的散文作品（散文等实指体裁，小说等虚构

体裁）构成了文学体裁系列的“展面”，而诗歌是

文学文本体裁系列中的“刺点体裁”，它是违反一

个文化的正常语言使用方法。 诗歌非正常语言使

用方式的特殊性，是以整个文化的绝大部分文体

的正常性为必要背景的：没有这个背景，诗歌的

语言方式就成为呓语，成为阻隔交流的障碍。 有

了这个背景，诗歌表意的有意扭曲，才能得到需

要特殊语言方式的读者之激赏。 诗作为“刺点体

裁”留在文化中，是我们理解“什么是诗”的入手

处，也是我们回答“一个文化为什么需要诗”的出

发点。
米切尔解释说“展面的修辞是道德或政治文

化的理性调节，它让照片允许被读解出来，或者

允许关于照片的科学理论出现”。 刺点，则相反，
是犯规的，是阻断的：一些元素“突出”，迫使注意

直接体验，放弃秩序，以得到经验。 ［6］诗作为刺点

体裁，就是文化的语言“正常性”的断裂，就是日

常状态的破坏，诗作为刺点体裁，也是当读者介

入时可以获得狂喜的文本。

二、诗追求难解，甚至不可解

所有的散文，以可解为目的，以清晰地传达

为旨归，而诗歌以难解为目的，以延长感知为旨

归。 这是从俄国形式主义提出“陌生化”理论以

来，已经成为尝试的观点。 本文要讨论的是：诗的

语言，到底可以“不正常”到什么地步？
谢榛《四溟诗话》说“诗有可解，不可解，不必

解，若水月镜花，勿泥其迹也”。 何文焕在《历代诗

话索考》一文中，对此针锋相对地批评说：“解诗

不可泥……而断无不可解之理”。 ［7］“泥”就是纠缠

于不可解的，表面上不通的文字。 实际上各种元

语言因素的效应，完全能使解释摆脱字面意义的

纠缠。 当读者面对一个“无法理解”的文本，他会

从各个方向收集“元语言”元素，直到籍此生成的

元语言集合迫使文本产生意义。 元语言因素积累

达到足够的压力，解释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增加到

一定程度，就“断无不可解之理”；因此，某些诗歌

文本可能最初看起来难解，最后却没有不可解的

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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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诗歌艺术，受禅宗极大影响。 绝大多数

禅宗公案就是利用了 “无不可解之理”： 答非所

问，荒诞修辞，之所以答复了不可能答复的问题，
就是因为只要解释者愿意，并有能力在文本中寻

找意义，无意义也就是一种意义。 禅宗要求不立

文字，禅师不愿意引用佛经给僧徒答复，就只有

有意与问题不发生关系，绕路说禅，又不能说破，
答案与问题就形成“无意义”的意义组合。 很多当

代诗人深得其妙， 加拿大诗人兼歌手伦纳德·科

恩所作《圣歌》：很形象地说明了这个问题：“撞钟

吧，趁你还能撞钟， ／别去想完美的祭品， ／每样东
西都有裂缝，光就从裂缝洒进”。 每样东西都有让

光洒进来的裂缝，每首诗都会有可解的办法。
法国电影符号学家让·米特里（Jean Mitry）指

出：“电影中不存在胡说，哪怕有意做成反讽或混

乱（anarchy），玩弄物的逻辑意义，哪怕被认为荒

诞，也就有了意义”。 这在诗歌中更是如此：《爱丽

丝奇遇记》中爱丽丝在国王房间中发现的那首胡

诌诗（“Twas brillig， and the slithy toves”），整篇
音韵铿锵煞有介事，却无一有意义的词，批评家R．
P． 布莱克墨尔盛赞此诗是“艺术中成为达达主义

和超现实主义的整个运动的先驱”［8］，托多洛夫也

强调说：“自创语言永远是有理据的，自创词语者

的新词，可以是语言的，可以是反语言的，但永远

不会是非语言的”。 ［9］这点在近二三十年最优秀的

文学艺术作品中得到证实：徐冰的《天书》，靠“无

意义”得到诗意；龚琳娜的《忐忑》唱的是她自己

创造的语言，被奉为“神曲”。
符号学诗歌理论家理法泰尔，欢呼诗歌这种

奇特的难点：“我应当强调再强调，这种初次阅读

的障碍，正是符号表意的指南，是通向更高的系

统上意义的钥匙，因为读者明白了这是复杂结构

的一部分”。 “不用说，这种不通引人注目，为狂欢

理解的洪水打开了闸门”。 ［10］李商隐的《锦瑟》、

《无题》，黄庭坚说“殊不解其意”，王士祯说“一篇

《锦瑟》解人难”。 但是注家众多，强为之解，解释

多了，也就等于解出来了，不同的读者有理由采

取不同的解释，因为每种解释，效力是相同的。

我们可以说， 与日常语言的特点正好相反，
诗歌语言从总体上说，以难解为特征，而且允许

所谓的“不可解”。 20世纪80年代初，朦胧诗出

场，面对很多人 “朦胧晦涩”的指责，诗评家谢冕

站出来：“ 一首难以理解的诗， 并不等于不好的

或失败的诗， 除非它是不可感的。 一些人在这些

诗面前的焦躁， 多半是由于他们的不能适应。 他

们习惯于一览无余的明白畅晓的抒写。 他们的欣

赏心理是被动的接受。 ”［11］今天，我们可以说，谢

冕先生三十年前为诗辩护， 可能还是小心了一

些，实际上既然称为诗，就不可能“不可感”。 在足

够的元语言压力下，在适当的语境中，一个诗歌

文本总是有意义的。
随着诗歌的发展，“晦涩”即不可解，难解，已

成为现代诗歌的一个审美特征，很多学者为之辩

护。 陈仲义的《含混·繁复·晦涩： 现代诗之困扰》
一文中指出，“晦涩是更远距离的一种“含混”，可

视为现代诗语的属性之一，它的多义、歧解体现

了张力的某些属性。 ”［12］对美国诗人卡明斯不可

理喻的语言，赵毅衡认为卡明斯“无可怀疑他一

针见血地击中了‘诗的本质”，并提出“诗就是创

造新的语言方式，其他的，兴观群怨之类，不一定

非诗不可。 ”［13］现代主义诗歌以突破语言规范为

美，这正是新诗现代性成就中最实质性的、最有

建设性的一部分。

三、诗以不可定义为定义

所有的散文作品，都有一定的指称性，虚构

作品也在创造一个具有“内部实在性”的可能世

界， 而诗歌语言经常卷入反逻辑的不可能世界。

“难解”本身不是诗歌这种体裁的定义。 笔者不赞

同过分的说法，例如说“不可解”的必定是杰出的

艺术。 谢榛举出不少韩愈，柳宗元“不可解”的诗

句：“韩昌黎，柳子厚长篇联句，字难韵险，然夸多

斗靡，或不可解”。 ［14］唐人樊宗师，只传世一首诗

与一篇文，被人评为完全不可解。 好的作品，不一

定完全是因为易解， 不好不一定完全是因为难

解，反过来亦然。 是否能解并不是艺术质量的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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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诗歌的定义只能是一个“开放概念”。 因为诗

歌的任务就是挑战程式， 就是颠覆现有规范：也

就是说，一旦诗歌有定义，这个定义就在邀请诗

人来冲破自己： 诗歌的定义本身就是反对定义，
诗歌的本质是反定义的。 如果“难解”成为定义，
成为公式，就会有诗人来写平易的诗，而且读者

会觉得平易的语言很美。 因为此时平易反而成了

违反常规的“刺点”。
开放概念， 它让体裁文化规定性的约束力，

与冲破规定性的创新性之间取得一个协调，让文

本与文本之间得到一个动态平衡。 时间证明，所

有体裁都必须把自己的概念打开，以打开定义为

定义的一部分。 任何范畴都不得不在开放中保持

体裁本身的有效性，体裁本来就是文化对文本的

接收方式的规定，文化的发展迫使接收方式不断

变异，体裁也只能是动态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诗歌的定义即是不可定

义”是非常正确的，因为它不是有意惊世骇俗的

怪论，而是艺术定义的普遍规律。 只是诗歌的范

畴边界流动性特别强： 其他概念努力保持稳定，
以保证概念本身的有效性，诗歌却对破坏其体裁

边界的问题采取纵容甚至鼓励的态度，整个一部

诗歌史，就是不断推出新形式，不断翻转螺旋上

升的历史，诗歌存在于对自身边界的不断否定之

中。 就这点而言，诗歌以不可定义为定义。

四、诗歌是文化的语言实践中的标出项

“刺点”理论，与文化符号学中的“标出性”关

系密切， 实际上与标出性理论是一致的。 “标出

性”观念，是20世纪30年代，布拉格学派的俄国学

者特鲁别茨柯伊（Nikolai Trubetzkoy）在给他的朋
友雅科布森的信中提出的。 特鲁别茨柯伊发现，
在对立的清浊辅音，如p－b， t－d， s－z， f－v等，两

项之间有相当清晰的不对称现象：浊辅音因为发

音器官多一项运动，而“被积极地标出”，于是浊

辅音使用次数较少。 特鲁别茨柯伊把标出性定义

为“两个对立项中比较不常用的一项具有的特别

品质”，浊辅音的确使用频率相对较少，这个现象

在全世界任何语言中几乎都是如此，标出性非常

恒定。 因此，当对立的两项之间不对称，出现次数

较少的一项，就是“标出项”（the marked），而对立
的使用较多的那一项，就是“非标出项”（the un-
marked）。 非标出项，就是正常项。

雅科布森已经意识到标出性并不局限于语

音，语法，语义等，应当进入“美学与社会研究领

域”。 对立项之间的不平衡， 应当是一个普遍规

律。 钱锺书在《老子王弼注》论卷中有长文，引魏

源《古微堂集》：“天下物无独必有对，而又谓两高

不可重，两大不可容，两贵不可双，两势不可同，
重容双同，必争其功。 何耶？ 有对之中，必一正一

副”。 钱锺书评价魏源这段话“颇识正反相对者未

必势力相等，分‘主’与‘辅’。 ”［15］魏源敏感地发现

对立项之间总有不平衡。
赵毅衡提出，在文化符号研究中，标出性并

不是二元对立的特征， 而是三元的动态关系：导

致两项对立不平衡的，是第三项，即“非此非彼，
亦此亦彼”的表意，即为“中项”，但中项的特点是

无法自我界定，也没有自己独立的意义，必须靠

非标出项来表达自身。 “我们把中项排斥的成为

异项，即标出项，也就是说：标出项之所以成为标

出项，就是因为被中项与正项联合排拒。 中项偏

向一边，就是认可那一边意义；中项离弃的“异

项”，在文化的普遍认知上是异常的，边缘化的。
中项无法自我表达，甚至意义不独立，只能靠向

正项才能获得文化意义。 但这个意义“被代表”的

中项，对决定哪一项标出，有决定性意义：它与正

项合起来，标出异项，排除异项。 ”［16］

艺术在现代的发展，内容与形式都越来越朝

异项偏转，艺术再现当代社会，是异项表意方式。
诗歌是一种“刺点体裁”，它也就是异项艺术，它

是对正常的（非标出性的）语言方式的不安和抵

制。 社会中项（大多数人用的实用语言），对正项

（标准语法）的偏边认同，造成语言的稳定，构成

了语言方式的“展面”：大多数语言表现方式的凡

俗平庸，构成了诗歌的背景。 诗歌就是对非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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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优势的反抗： 这种反抗有时候是无意识的，
到现代越来越经常是有意颠覆常规。

诗歌语言之美，就是标出性之美，此时美大

致只存在于其语言方式之中，因为这些带标出性

的表意方式，并没有得到文化中项（即大多数人

普通语言方式）的认同。 现实中听到这种标出性

的语言用法，就会觉得做作，勉强，甚至不可理

解，胡言乱语。 诗歌语言，只有在诗歌这种刺点体

裁的框架内中，才会得到欣赏，因为社会需要正

常的语言秩序。
当代诗歌艺术， 已经发展到了这种地步：任

何语句，只要有标出性，只要不按常规方式说话，
就具有“诗性”。 诗人的主要工作，成了“概念创

意”，即是把所有的标出性可能，把所有的社会认

为不正常的语句，都挖掘出来变成诗歌。 此时诗

歌成为语言不断走偏锋的比赛， 诗歌所表达的，
实际上就是标出性之所以标出的文化原因。 2011
年诺贝尔文学奖落在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

罗姆（Tomas Transtromer）头上，这不是个意外，或

许我们应该听听他对诗歌的感言：“常规语言和

观点在对付现实，达到局限，目标具体时是必要

的，但是，在关键时刻，我们会发现他们是不能胜

任的。 如果它们完全主宰了我们，我们就会被引

入与世隔绝，分崩离析的厄运。 诗歌在我看来，他

其中的一个作用，就是抵抗这一发展。 诗歌是禅

坐，不是为了催眠，而是为了唤醒。 ”看来东西方

诗人都体会到，诗歌作为“刺点体裁”的意义，是

给非标出的语言“展面”一种刺激，从而让语言保

持生命力。 巴尔特说：“我能够说出名字的东西不

可能真正刺激得了我，不能说出名字，才是一个

十分明显的慌乱的征兆”，［17］ 他完全明白诗作为

“刺点”，给语言带来的那种“无以名之”的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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